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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7671384]前言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面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的规定，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各州（市）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编制指南的通知》（云自然资地勘〔2021〕150号）的要求，编制《云南省芒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bookmark: _Toc137671385][bookmark: _Toc131872701]1、社会经济概况
我市位于云南省西部，行政区划隶属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管辖，其地理坐标：东径98°01′～98°44′，北纬24°05′～24°39′之间，东、东北与保山市龙陵县相接，西南连瑞丽市，西、西北与陇川县、梁河县隔龙川江相望，南与缅甸联邦接壤；市境东西最大纵距71km，南北最大横距62km，国境线长68.23km，国土面积约2901km2。市政府驻地勐焕街道也是德宏州府驻地，拥有一座机场-德宏芒市机场，为4C级民用运输机场，位于我市坝子中部，距离市区约6.5km，与省会昆明市有杭瑞高速直达，公路里程约679km，各乡（镇）均有公路相连，乡村之间有简易公路相通，交通尚较方便。
我市现辖1个街道（勐焕街道），5个镇（芒市镇、遮放镇、勐戛镇、芒海镇、风平镇），5个乡（轩岗乡、江东乡、西山乡、中山乡、五岔路乡），1个民族乡（三台山德昂族乡），85个村民委员会，26个社区居民委员会，719个自然村，1008个村（居）民小组；兼辖遮放农场管理委员会（下设4个分场，31个生产队，2个直属单位），现居住着傣族、汉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
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市总人口（常住人口）为439931人，比2010年增加50040人，10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率为1.21%。在11个乡镇和1个街道、1个农场中，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有1个，在9万至5万人之间的有2个，4万至1万人之间的有5个，少于1万人的5个。我市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16426人，占总人口的49.2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23505人，占总人口的50.8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69231人，乡村人口减少19191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11.45个百分点。
2020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77.2亿元，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119.6亿元，增长38.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8亿元，增长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完成116.1亿元，增长1.9%；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为32070元和13618元，增长4.5%和9%，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bookmark: _Toc131872702][bookmark: _Toc137671386]2、规划目的
为切实、有效地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保证能够主动地、有预见性地部署和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效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及环境破坏，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繁荣稳定，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确保地质灾害隐患心中有数，防治工作有据可依，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开展，全面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保障我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31872703][bookmark: _Toc137671387]3、规划区范围及对象
本《规划》适用范围：我市行政区范围，包括1个街道（勐焕街道），5个镇（芒市镇、遮放镇、勐戛镇、芒海镇、风平镇），5个乡（轩岗乡、江东乡、西山乡、中山乡、五岔路乡），1个民族乡（三台山德昂族乡），1个国营农场（遮放农场），总面积约2901km2。
本《规划》所称的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bookmark: _Toc137671388][bookmark: _Toc131872704]4、规划期限及基准年
规划期为2021年至2025年，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期为5年，远景展望到2035年。
[bookmark: _Toc137671389]一、地质灾害防治现状与形势
[bookmark: _Toc137671390]（一）地质灾害现状
[bookmark: _Toc137671391][bookmark: _Toc131872707]1、地质环境基本特点
芒市地处亚热带，为印度洋季风气候区，境内地表水系较为发育，分属伊洛瓦底江水系和怒江水系；地处云贵高原西部横断山脉南延部分高黎贡山南段西侧，境内地貌类型多，地形起伏大，相对高差1995.0m，地形复杂；规划区境内除石炭纪地层缺失外，从早古生代至新生代地层均有出露，以龙陵-瑞丽大断裂为界，东部分布未变质及变质深度不一的寒武系至第四系，而西部则分布古生界砂页岩、碳酸盐建造和中生界砂页岩、碳酸盐岩、红色碎屑岩及类磨拉石建造，岩浆岩主要分布有喜山期（Qα）、燕山晚期第一阶段（γ53（1））及加里东晚期-华力西中期（γ42-γ33）岩浆岩，岩土体类型多样，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复杂；区域上规划区处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褶皱系福贡-镇康褶皱带的芒市褶皱束上，龙瑞大断裂从境内通过，新构造运动强烈，处于龙陵～瑞丽地震带上，受活动断裂控制，地震多发；地下水类型齐全，富水性多样，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总体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bookmark: _Toc131872708][bookmark: _Toc137671392]2、地质灾害主要类型
我市发育的地质灾害主要为滑坡、泥石流，局部有崩塌、地面塌陷。
“十三五”初期，我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209处，威胁人口29546人，威胁资产40872万元。截止2020年底，我市登记在册共有地质灾害隐患169处，其中：滑坡143处、泥石流22处、崩塌3处、地面塌陷1处，各类地质灾害隐患按其规模分级列于下表1-1，按险情等级有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个等级，其中特大型1个、大型6个，中型75个，小型87个。各乡镇地质灾害分布情况及规模分级见下表1-2。
表1-1 芒市地质灾害隐患统计表
	规模
类型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占比

	滑坡
	0
	4
	60
	79
	143
	84.62%

	崩塌
	0
	0
	3
	1
	4
	2.37%

	泥石流
	1
	2
	12
	6
	21
	12.43%

	地面塌陷
	0
	0
	0
	1
	1
	0.59%

	合计
	1
	6
	75
	87
	169
	

	占比
	0.59%
	3.55%
	44.38%
	51.48%
	
	



表1-2 芒市各乡镇地质灾害隐患分布及规模分级统计表
	序号
	乡、镇
	隐患点类型（个）
	隐患点险情（个）

	
	
	滑坡
	崩塌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合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1
	风平镇
	14
	0
	7
	0
	21
	0
	0
	9
	12
	21

	2
	江东乡
	31
	1
	0
	0
	32
	0
	3
	26
	3
	32

	3
	芒海镇
	10
	0
	2
	0
	12
	1
	0
	2
	9
	12

	4
	芒市镇
	16
	0
	10
	0
	26
	0
	1
	14
	11
	26

	5
	勐嘎镇
	11
	0
	0
	1
	12
	0
	0
	6
	6
	12

	6
	三台山乡
	9
	1
	0
	0
	9
	0
	0
	0
	9
	9

	7
	五岔路乡
	18
	0
	0
	0
	18
	0
	1
	5
	12
	18

	8
	西山乡
	8
	0
	0
	0
	8
	0
	0
	1
	7
	8

	9
	轩岗乡
	4
	1
	0
	0
	5
	0
	0
	3
	2
	5

	10
	中山乡
	8
	0
	1
	0
	9
	0
	1
	3
	5
	9

	11
	遮放镇
	10
	1
	2
	0
	13
	0
	0
	6
	7
	13

	12
	遮放农场
	4
	0
	0
	0
	4
	0
	0
	0
	4
	4

	合计
	143
	4
	21
	1
	169
	1
	6
	75
	87
	169



[bookmark: _Toc137671393][bookmark: _Toc131872709]3、地质灾害威胁情况
我市现状自然地质灾害主要威胁村庄、集镇、及学校等设施的隐患点169个，目前共威胁25559人，威胁资产49136万元。根据各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的人口及资产划分地质灾害险情等级列表统计如下（表1-3）。
[bookmark: _Toc131872710][bookmark: _Toc137671394]4、地质灾害发展趋势
根据多年的调查评价、工程治理、避险搬迁及群测群防工作取得的经验，结合我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质环境条件，对地质灾害发展趋势进行简要评价：我市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区内山多平地少，雨量充沛且降雨集中，地质灾害发生的自然条件没有改变，加之随着人类工程活动的不断加剧，极端天气频率增高，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也在不断加重，地质灾害隐患的数量仍将长期居高不下。另外，随着近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不断推进，避险搬迁等项目的大力实施，对农村切坡建房管控力度的不断增强，地质灾害的多发易发区逐渐从偏远山区向盆地边缘山麓地带转移，城镇及山区的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依然严峻。
表1-3   芒市不同规模地质灾害威胁情况统计表
	乡、镇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合计

	
	个数
	威胁
	个数
	威胁
	个数
	威胁
	个数
	威胁
	

	
	
	人口(人)
	财产(万元)
	
	人口(人)
	财产(万元)
	
	人口(人)
	财产(万元)
	
	人口(人)
	财产(万元)
	人口(人)
	财产(万元)

	风平镇
	
	
	
	
	
	
	9
	2466
	1727
	12
	609
	821
	3075
	2548

	江东乡
	
	
	
	3
	2026
	4600
	26
	5641
	7230
	3
	225
	280
	7892
	12110

	芒海镇
	1
	1448
	8000
	
	
	
	2
	560
	900
	9
	292
	540
	2300
	9440

	芒市镇
	
	
	
	1
	511
	100
	14
	3029
	6212
	11
	598
	600
	4138
	6912

	勐嘎镇
	
	
	
	
	
	
	6
	1339
	2230
	6
	393
	620
	1732
	2850

	三台山乡
	
	
	
	
	
	
	
	
	
	9
	249
	592
	249
	592

	五岔路乡
	
	
	
	1
	527
	1200
	5
	798
	1400
	12
	705
	1010
	2030
	3610

	西山乡
	
	
	
	
	
	
	1
	120
	150
	7
	332
	390
	452
	540

	轩岗乡
	
	
	
	
	
	
	3
	663
	976
	2
	84
	198
	747
	1174

	中山乡
	
	
	
	1
	580
	5000
	3
	581
	1100
	5
	301
	635
	1462
	6735

	遮放镇
	
	
	
	
	
	
	6
	900
	1410
	7
	436
	865
	1336
	2275

	遮放农场
	
	
	
	
	
	
	
	
	
	4
	146
	350
	146
	350

	合计
	1
	1448
	8000
	6
	3644
	10900
	75
	16097
	23335
	87
	4370
	6901
	25559
	49136



[bookmark: _Toc137671395]（二）“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成效
[bookmark: _Toc137671396][bookmark: _Toc131872712]1、“十三五”目标完成情况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十三五”期间，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由防范为主向防治兼顾，并全面展开发展，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工作也因专业技术队伍的支持而得到不断深入。“十三五”初期，主要由市自然资源局组织部门人员进行巡查，聘请专业技术队伍，采取群专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地质灾害“三查”工作，五年累计完成地质灾害排查巡查核查共929次。2015年，完成了1:5万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工作。“十三五”期间，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建设项目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2）监测预警
①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排查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州、市、乡（镇）、村、组五级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对已发现的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都成立了以村干部和骨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2020年按照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设标准确定了169名监测负责人及317名监测员。
②气象预警
“十三五”期间，我市成立了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下设办公室在芒市自然资源局；同时积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动，建立了气象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共享平台，每天的气象信息及时传递到监测员及相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人员手中。
③普适型及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我市完成普适型监测预警工程6处，并为“十四五”全面开展监测预警工程建设做好准备工作。
（3）工程治理与避险搬迁
“十三五”期间，立项工程治理项目62个，其中小型（其中特大型1个、大型4个、中小型55个），累计工程治理预算资金6370.94万元，项目完成后可以解除共7481人和32354万元财产免受地质灾害威胁。
“十三五”期间，陆续开展集中搬迁避让选址地质灾害危险性调查并形成评估报告71份，通过集中（或自主）搬迁避让1410户6345人，累计投入搬迁补助资金3630万元。
（4）应急能力建设
“十三五”初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主要由专业技术单位配合主管部门完成，群众参与度还不够高。随着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的不断推进和实施，使我市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2016-2020年全市共开展应急调查30次、应急处置30次。
（5）科技能力建设
“十三五”期间，科技能力建设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应急排查、监测等工作还是一直在采用传统的地质工作方法手段。直到后期，在无人机拍摄等综合遥感技术以及普适型、专业监测设备的应用和地质灾害信息采集管理系统的建设使用，才逐步将地质灾害工作逐渐向科技进步方向推动。
（6）制度建设
为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我市在多年的实践中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部署要求，不断完善地方管理制度，目前主要实行的制度有：“分级负责制度”、“应急预案制度”、“监测员管理制度”、“两卡发放制度”、“汛期三查制度”、“汛期值班制度”、“灾（险）情速报制度”、 “宣传培训制度”、“应急演练制度”、“监测员经费补助制度”。
（7）宣传培训
“十三五”期间共开展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培训及各种宣传79次，参训人员15233人次，为全市地质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bookmark: _Toc131872713][bookmark: _Toc137671397]2、“十三五”防灾效果评述
（1）地质灾害隐患数量
“十三五”期间，我市的地质灾害隐患数量由“十二五”初期的122处增加至211处达到峰值，之后逐年下降，截止2020年底，在册地质灾害隐患169处，“十三五”期间共核销隐患49处。
（2）威胁对象
通过十年的治理、搬迁工作，我市受地质灾害威胁人口共减少13826人，解除威胁的人数超过上一轮规划基数（威胁人口9462人）。
（3）地质灾害灾情
自“十三五”实施以来，我市积极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五年来因地质灾害造成2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98.7万元，因灾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下降明显。
（4）成功预报避险
由于地质灾害监管制度不断完善，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手段不断提升，2016年以来，我市成功预报地质灾害6起，使29人成功避灾，避免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bookmark: _Toc137671398]（三）地质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早期识别和动态变化规律认识还存在不足
由于地质灾害不仅受地质条件控制，还与降雨、地震、人类工程活动等关系密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目前，我市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调查深度和精度不足、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不够深入，导致防范范围局限等问题，在地质灾害核销的同时也有大量新增地质灾害隐患。
（2）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加强
受工作精度、技术方法和手段等多种因素影响，地质灾害隐患精准识别、精准把握成灾规律存在不足，难以对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有效识别，责任监测范围之外时有地质灾害发生。
（3）监测预警科技水平亟待提高
我市地质灾害监测自动化程度低、科技水平低、专业监测、信息化建设比较落后，监测预警覆盖面和精准度还需进一步提高。监测员对地质灾害及隐患认识不足、监测重点把握不到位、监测范围不全面等问题。
（4）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近十年，我市地质灾害隐患数量经历了一个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前期隐患数量增加时，由于每年均有新增隐患，但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才刚起步，防治效果还不突出，后期的逐年减少就突出了“十三五”期间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成效。即使2015～2020年间，共核销了地质灾害隐患49处，但地质灾害隐患总数仍居高不下，说明新增隐患较多，所以地质灾害工程治理的任务依然间距。另外，由于我市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地质灾害威胁的财产变高。再者，我市地质灾害隐患存在显著的点多面广、单点规模小、突发性强的特点，山区交通及建筑材料等条件相对较差，工程治理投资成本较大，工程实施及监管难度大。
（5）科技创新、推进新技术和方法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应用还不够深入。
（6）群众防灾、避灾意识不强
目前地质灾害点宣传培训，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测员、受灾群众等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相关的工作人员，而广大群众的防灾、避灾意识不强，此外项目建设单位履行法定义务的自觉性不高，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工程活动不断加剧，因山区建设工程的不合理堆渣、切坡建房、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引发的地质灾害只会有增无减，地质灾害的防治及监管任重道远。 
（7）管理问题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同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城镇建设、乡村振兴、交通、水利等统筹谋划的程度低。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规划对地质灾害问题考虑不到位，往往城镇建设在前，地质灾害治理滞后，导致某些地质灾害在工程治理实施方面受到严重限制而使地质灾害无法彻底消除。二是部分泥石流排泄通道被居民建筑、公共设施、道路等挤占，无法满足过流，且无法实施排导工程。
[bookmark: _Toc137671399]（四）“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
根据“十三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结的问题和经验，以及各领域、各级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重大事项，在“十四五”期间，我市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主要形势为：
[bookmark: _Toc131872716][bookmark: _Toc137671400]1、有利形势
（1）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更高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地质灾害防治”。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实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与重点隐患排查、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等工程，提升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防御工程标准”“建立重大风险预警、识别、治理、分析研判等全方位联合防控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落实上述要求，需要系统掌握全市地质灾害情况，总结上一轮规划的成效与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人民生命安全保障能力。
（2）地质灾害防治思路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新时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强调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提出新时期减灾防灾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即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十四五”期间需要充分开展灾害体构造、地质结构的精细化调查、区域风险调查与评价，支撑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由“点”向“点面结合”转变，并能满足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
[bookmark: _Toc131872717][bookmark: _Toc137671401]2、不利形势
（1）我市山区占比大、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加之近年气候条件特殊多变，异常天气事件频发，地质灾害隐患数量总体居高不下，地质灾害威胁将长期存在，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依然繁重。
（2）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单点规模小、突发性强的特点依然没变，山区交通及建筑材料等条件相对较差问题长期存在，工程治理实施及监管难度依然较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向更彻底、更高效、更经济、更环保方向发展。
（3）近年随着人类工程活动的不断增强，一些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如各类地质环境问题及地质灾害变得更加复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应加强与城乡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保护、乡村振兴等相关工作部门的协作，统筹谋划，尽量避免因人类工程活动引起的地质灾害发生。
（4）地质灾害工程治理任务多，但经济下行压力大，单一的地方财政投入难以支撑防治经费支出。
[bookmark: _Toc137671402]二、指导思想和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137671403]（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系列重要论述指示及中央财经委第八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牢固树立地质灾害防治是“生命工程”、“民生工程”的思想，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加强统筹协调，以地质灾害风险识别、风险管控为主线，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全面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为我市的发展战略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bookmark: _Toc137671404]（二）规划原则
[bookmark: _Toc137671405][bookmark: _Toc131872721][bookmark: _Toc74152586][bookmark: _Hlk69223231]1、坚持依法防治和分工负责
加强和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制度建设，严格遵守《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及相关法规、规章、管理办法及行业标准，做到依法防灾。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的属地责任，落实各行业部门及相关责任单位的管理责任和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131872722][bookmark: _Toc137671406][bookmark: _Toc74152587]2、坚持重心前移和统筹科学规划
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点从灾后救助、灾后治理转移到灾前预防、灾前规避。强化隐患点基础调查排查和风险管控，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隐患识别能力，逐步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将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理念融入国土空间与用途管控，从源头减轻风险。对威胁城区、学校、医院、移民安置点等人口密集区及重要工程设施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按风险高低分期有序实施防治，适时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的关系。
[bookmark: _Toc137671407][bookmark: _Toc74152588][bookmark: _Toc131872723]3、坚持“以人为本，避让与治理相结合”
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地质灾害防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在深入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具有各地特色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大地质灾害的综合治理与避险搬迁力度，实现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bookmark: _Toc74152589][bookmark: _Toc131872724][bookmark: _Toc137671408]4、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
大力加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与避险移民搬迁以及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加强信息化系统完善、维护和地理信息技术在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动态巡查排查核查等方面的应用，加强高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做到科学防灾减灾，探索并逐步推广开展“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管理的制度与措施。
[bookmark: _Toc131872725][bookmark: _Toc137671409][bookmark: _Toc74152590]5、坚持与各类规划的相互衔接和协调
在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下，强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矿产资源、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山洪灾害防治、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校安工程、扶贫工程等工作的衔接，做到齐抓共管，实施综合治理。
[bookmark: _Toc137671410]（三）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137671411][bookmark: _Toc131872727]1、总体目标
“十四五”期间，着力全面构建全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切实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完善“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自然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四大工程。以隐患识别排查、风险评价和分级防控为主线，开展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和评价，掌握风险底数，进行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支撑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由“点”向“点面结合”转变；逐步建成新型高效的“群专结合、专群并重”监测预警和气象风险预警网络体系；基本完成高风险区大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的工程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力争“十四五”规划期末受地质灾害威胁人数的25%（6390人），受威胁资产的45%（22000万元）得到直接保障。
[bookmark: _Toc137671412][bookmark: _Toc131872728]2、规划期目标
规划期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措施目标即完成本《规划》第四章的防治规划。
（1）调查评价
在既往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县域1:5万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项目，并对高、中易发区或受威胁严重的城镇等重点区域开展1:1万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充分掌握我市地质灾害风险底数和变化特征。
（2）监测预警
全面开展普适型及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群测群防+专业监测预警网络和气象预警体系，使群测群防和气象风险预警体系更加科学完善。
（3）工程治理及避险搬迁
进一步推进集中、重点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让搬迁，并完成部分已建工程的延续配套治理。
（4）技术支撑
突出地质灾害防治驻地队伍的技术支撑作用，进一步夯实专业资质队伍驻州包县、驻县联乡的保障机制，巩固和提升州和各县市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能力，提高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高新技术装备水平，规范和完善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内容、制度与流程，为科学、高效、有序地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服务；升级完善和用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系统，不断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5）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管理的各项制度，加强各部门、各领域间的协调和统筹谋划，在管理好自然地质灾害的同时，使人为地质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使宣传及培训教育制度形成常态化机制，使防灾减灾意识进一步在各领域及各类人群中更加普及。
[bookmark: _Toc137671413][bookmark: _Toc131872729]3、远景展望
预期到2035年，我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全面提升后不断融入先进科学技术，实现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地质灾害风险得到全面有效管控，现代化地质灾害防治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1）系统化地质灾害风险调查和防控系统，纳入地区发展规划，在相应风险管控制度和要求下指导地区生产建设。
（2）强化地质灾害治理广度、深度和力度，做到与地区发展的相互协调，消除中型以上或其他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隐患。
（3）对未采取治理、搬迁的地质灾害隐患部署普适型监测，提升监测精度和预警效果，避免地质灾害群死群伤事件发生，做到治理搬迁和普适型监测覆盖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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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成芒市地质灾害信息平台，实现地质灾害实时监测信息和预警信号的网上管理、传输和发布，推进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库互联互通和动态更新，推动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地质灾害大数据共享。
（5）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应用高新技术、高新设备和高新方法，从各个方面提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结合海量地质灾害风险数据和基础地质信息，及时、科学监管地质灾害隐患点，有效、精准管控地质灾害风险区。
（6）对地质环境脆弱、受地质灾害威胁、且有条件进行土地整治的区域，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多措并举、兼顾生态的原则， 探索统筹整合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监测预警、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等措施，开展地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bookmark: _Toc137671414]三、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重点防治区
[bookmark: _Toc137671415]（一）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
依据我市1:5万地质灾害风险普查结果，全市地质灾害易发性划分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低易发区和非易发区四级，详见图4-1，其中高易发区共4个亚区，面积共869.25km2，占总面积的29.96%；中易发区共2个亚区，面积共993.61km2，占总面积的32.45%；低易发区共1个亚区，面积共935.43km2，占总面积的32.25%；非易发区共1个亚区，面积共102.62km2，占总面积的3.54%。各区基本特征见表3-1。
[bookmark: _Toc137671416]（二）地质灾害防治分区
“十四五”期间，将全市划分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A）、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B）、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C）三大类十个亚区（图3-2），其中重点防治区共3个亚区（A1～A3），总面积495.55km2，占全区的17.08%；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共6个亚区（B1～B6），总面积1107.40km2，占全区的38.17%，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共1个亚区（C），总面积1298.10km2，占全区的44.75%。各小区特征及防治建议及分布位置见表3-2和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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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芒市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图

表3-1  芒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基本特征统计表
	名称
	面积(km2)
	占总面积(％)
	分区代号
	面积(km2)
	名 称
	地质环境条件特征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Ⅰ)
	869.25 
	29.96%
	Ⅰ1
	223.85 
	五岔路—江东高易发亚区
	该区位于芒市盆地西北部近分水岭地带斜坡部位，坡面倾向北东、北西及南侧，最高点位于老扁坡，海拔2228m，最低位于龙江河谷，海拔921m，相对高差1300余米，地形相对切割深度100.0-600.0m，地形坡度25-35°，局部达45°；斜坡中下部（标高1500.0m以下）地表以旱耕地、农田为主，植被相对较少，中上部（标高1500.0m以上）地表多以灌木、阔叶林为主，植被发育，其地貌类型以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形为主。浅表层主要出露第四系松散土层，下伏基岩为寒武系的变质岩为主，岩性主要为混合岩、混合岩化片麻岩等组成，基岩抗风化能力差，风化层厚，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或地表水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

	
	
	
	Ⅰ2
	253.47
	河心场村—上东村高易发亚区
	该区段位于调查区东部，地势北东高、南西低，最高点位于粗糠岭坡南侧的山峰，海拔2703m，最低点位于红岩山的大新田，海拔1051m，相对高差1652m，一般标高1400.0～2000.0m，在地貌上处于岩溶断块山地及中山中切割圆垣状地形地形。浅表层主要出露第四系松散土层，下伏基岩为寒武系的变质岩和燕山期、加里东晚期-华力西中期花岗岩为主，其次为侏泥盆系、奥陶系碎屑岩、碳酸盐岩，基岩抗风化能力差，风化层厚，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或地表水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

	
	
	
	Ⅰ3
	211.35
	黄家寨---木城坡---芒丙高易发亚区
	该区段位于调查区南东部怒江右岸斜坡地段，地势北高、南低，坡面向南东方向倾斜，最高点位于丫口坡东侧的山峰，标高2854m，最低点位于怒江河谷与缅甸的交界处，标高536m，相对高差达2318m；地形坡度一般在15°～40°，局部可达60°，属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地表植被发育，多以灌木为主，在村寨附近平缓沟床中及缓坡地带有耕地分布。浅表层主要出露第四系松散土层，下伏基岩主要为寒武系公养河群变质岩，其次为加里东晚期—华里西中期花岗岩，一般地形坡度较陡，山高地陡、冲沟发育，岩体风化程度高，部分区段斜坡与岩层呈顺倾，人口集中处人类活动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或地表水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

	
	
	
	Ⅰ4
	180.58
	邦达---弄丘---芒海高易发亚区
	该区位于怒江与芒市大河分水岭地带斜坡部位，坡面主要倾向北和南，最高点位于分水岭山峰，标高2180m，最低点位于勐古河河谷，标高880m，相对高差达1300m，地形坡度一般在15°～40°，局部可达60°，主要属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地表植被发育，多以灌木为主，在村寨附近平缓沟床中及缓坡地带有耕地分布。浅表层主要出露第四系松散土层，下伏基岩主要为寒武系公养河群变质岩，一般地形坡度较陡，山高地陡、冲沟发育，岩体风化程度高，部分区段斜坡与岩层呈顺倾，人口集中处人类活动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或地表水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Ⅱ）
	993.61
	34.25%
	Ⅱ1
	634.19
	芒市西北部中易发亚区
	该区位于芒市西北部，龙江与芒市大河分水岭两岸斜坡部位，以及轩岗河上游一带和遮放河边寨一带，最高点位于轩岗河上游，标高2290m，最低点位于龙江出境处，标高772m，相对高差达1520m，地形坡度一般在15°～30°，局部大于40°，主要为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形，一般地形坡度介于15-35°，冲沟发育；地表植被发育，多以灌木为主，在村寨附近平缓沟床中及缓坡地带有耕地分布。浅表层主要出露第四系松散土层，下伏基岩为寒武系的变质岩为主，其次为三叠系、二叠系碎屑岩、碳酸盐岩，基岩抗风化能力差，风化层厚，人口集中处人类活动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或地表水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

	
	
	
	Ⅱ2
	359.42
	平河---象塘---杨家场中易发亚区
	该区位于怒江与芒市大河分水岭地带斜坡部位，坡面主要倾向北和南，最高点位于东侧县界处丫口坡东侧的山峰，标高2854m，最低点位于怒江河谷与缅甸的交界处，标高536m，相对高差达2318m，地形坡度一般在15°～40°，局部可达60°，主要属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和中山中切割圆垣状地形；地表植被发育，多以灌木为主，在村寨附近平缓沟床中及缓坡地带有耕地分布。浅表层主要出露第四系松散土层，下伏基岩主要为寒武系公养河群变质岩，其次为加里东晚期—华里西中期花岗岩，一般地形坡度较陡，山高地陡、冲沟发育，岩体风化程度高，部分区段斜坡与岩层呈顺倾，人口集中处人类活动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或地表水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Ⅲ）
	935.43
	32.25%
	Ⅲ
	935.43
	芒市中部低易发区
	该区位于芒市中部，包括遮放盆地、芒市盆地周边，三台山乡、轩岗乡、勐戛镇一带，最高点位于中东村南侧梁子坡顶，标高2112m，最低点位于龙江出境处，标高772m，相对高差达1340m，主要为岩溶地貌和湖积台地低丘缓坡地形，一般地形坡度介于10-20°，冲沟较发育；地表植被发育，多以灌木为主，在村寨附近平缓沟床中及缓坡地带有耕地分布。主要出露上第三系半成岩、侏罗系、三叠系、二叠系、泥盆系、奥陶系碎屑岩、碳酸盐岩，以较软弱岩及较坚硬岩为主，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完整性较差，岩溶弱~强发育，发育龙陵～瑞丽大断裂，人口集中处人类活动强烈，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在人为活动作用下，边坡岩土体易发生崩滑流灾害现象。

	地质灾害非易发区（Ⅳ）
	102.62
	3.54%
	Ⅳ
	102.62
	芒市盆地非易发区
	该区处于芒市、风平河谷堆积地貌区，龙陵-瑞丽大断裂隐伏通过；出露地层主要为块石、砾石、砂卵石、残积粘土、角砾、泥砾、砂砾石粘土，盆地边缘出露上第三系半成岩，地形坡度变化很小，地下水埋深浅，存在软土、饱和砂土、膨胀岩等，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工程建设易引发边坡失稳滑塌、基坑滑坡、涌水、涌砂、地基不均匀沉降、饱和砂土液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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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芒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图

表3-2  芒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分区统计表
	防治分区
	面积(km2)
	占总面积
	分区代号
	面积(km2)
	名 称
	地质环境条件特征
	防治建议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A)
	495.55
	17.08%
	A1
	210.85
	江东—五岔路重点防治区
	该区位于江东—五岔路一带山脊分水岭斜坡区，处于龙陵—瑞丽断层西侧。区内以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形为主，海拔高程最低880m，最大2620m，高差1740m，切割小于1000m。山顶多为穹状，山脊呈猪背状。坡面沟谷发育，河谷多呈“V”，坡度最大73°，平均21°，部分具有直坡形态，滑坡发育。村寨分布集中，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地质环境条件总体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以高为主，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中等~大，局部小。
	防治原则以工程治理、避险搬迁为主，同时加强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

	
	
	
	A2
	73.11
	河心场—象滚塘—田头寨重点防治区
	区内以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形为主，海拔高程最低1040m，最大 2202m，高差1162m，切割小于1000m，山脊宽缓，坡度最大68°，平均21°，斜坡多为凸形坡，坡面沟谷密度大，水系发育，上游呈“V”字型，中下游呈“U”型。受南北向断层构造影响，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松散层、风化壳厚度大，植被覆盖率>80%。地质环境条件总体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高，极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以中等~大，局部小。
	防治原则以工程治理为主，个别进行避险搬迁，同时加强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

	
	
	
	A3
	211.59
	木康检查站—下东—上东—平河重点防治区
	区内以中山中切割圆垣状地形、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岩溶断块山地形为主，海拔高程最低960m，最大2513m，高差1553m，切割深度200～500m。处于南北向断层分布区，沿线有灰岩和火山岩分布，山体多为穹丘状或断块山，坡度最大71°，平均20°。岩体结构破碎，风化强烈，但植被覆盖率较高。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地质环境条件总体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高，极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以中等~大，局部小。
	防治原则以工程治理、避险搬迁为主，同时加强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

	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B)
	1107.4
	38.17%
	B1
	135.61
	芒东—弄丙—崩强次重点防治区
	区内海拔最低850m，最高处1650m，高差800m，地形切割100～500m，地形坡度最大89°，平均17°，地形坡度变化较大，表现在地貌上为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形。斜坡区域以全强风化岩体为主，局部地段半坚硬岩组分布，岩体结构面较发育，稳定性一般，残坡积厚度较大，植被发育，覆盖率〉85。植被覆盖率较高。地质环境条件中等-复杂，较易产生地质灾害，地质灾害风险性中等，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为主，对个别点进行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

	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B)
	1107.4
	38.17%
	B2
	178.66
	帮外—勐丹—翁角—拱岭次重点防治区
	区内以中山中切割长垣垄状地貌和岩溶地貌为主，海拔高程最低820m，最大2207m，高差1407m，切割小于1000m，山脊宽缓，坡度最大68°，平均21°，斜坡多为凸形坡，坡面沟谷密度大，水系发育，上游呈“V”字型，中下游呈“U”型。斜坡区域以全强风化岩体为主，局部地段半坚硬岩组分布，发育龙瑞大断裂，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岩溶中等-强发育，松散层厚度约5m，植被覆盖率>80%。村寨分布较集中，地质环境条件总体中等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中等～高，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为主，对个别点进行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

	
	
	
	B3
	119.8
	勐戛—象塘—勐稳次重点防治区
	区内以岩溶地貌与河流堆积盆地相间分布为主，海拔高程介于1100m～2300m，地形坡度10～30°，局部大于30°，地形坡度变化较大，冲沟发育。斜坡区浅部全强风化岩体，局部地段半坚硬岩组分布，岩溶中等~强发育。河谷以农业耕种为主，植被覆盖率高。发育龙瑞大断裂，岩体结构面较发育，稳定性一般，残坡积厚度较大，土壤侵蚀强度中等，村寨分布较集中，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植被覆盖率>80%。村寨分布较集中，地质环境条件总体中等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中等～高，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为主，对个别点进行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

	
	
	
	B4
	210.59
	黄家寨—芒丙—木城坡次重点防治区
	区内以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为主，由古生代变质岩、碎屑岩组成，海拔在530m~2500m，地势起伏大，切割小于800m，河谷呈“V”字型，谷坡下部坡脚60°以上，上部较缓，小于40°，构成滑坡易发地形，谷底谷坡基岩裸露，山脊多呈“猪背”状，山顶呈浑圆－半浑圆状。浅表部松散层厚度大，下伏变质岩、碎屑岩节理裂隙发育，结构破碎，风化强烈，村寨分布较集中，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地质环境条件总体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中等-高，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监测预警为主，同时加强地质环境保护

	
	
	
	B5
	147.16
	遮放盆地次重点防治区
	主要位于遮放盆地内，地形平坦，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层，盆地边缘出露上第三系，存在软土、饱和砂土、膨胀岩等，地下水位埋深浅，龙瑞大断裂隐伏通过。河谷盆地以农业耕种为主，植被覆盖率较低。坝子边缘冲沟发育，沟口多有洪积扇堆积，地质环境条件中等-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中等，较易产生地质灾害，人口集中，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为主，同时加强地质环境保护

	地质灾害次重点防治区(B)
	1107.4
	38.17%
	B6
	87.21
	邦达—芒海次重点防治区
	区内以中山中切割陡坡地形为主，海拔高程介于900m～2200m，切割深度小于500m。沿线分布寒武系变质岩，坡高地陡，冲沟、河流发育，沟口多有洪积扇堆积，具有明显的侵蚀作用。岩体结构破碎，风化强烈，但植被覆盖率较高。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地质环境条件总体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高，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为主，对个别点进行工程治理

	
	
	
	B7
	228.37
	芒市镇—轩岗—风平次重点防治区
	区内山间河谷冲积平原地形、湖积台地低丘缓坡地形以及岩溶地貌为主，海拔高程一般在900～1770m之间，切割深度50～200m，地坝子内地形平坦，存在软土和饱和砂土，坝子周边地形相对较陡，主要分布半成岩、碳酸盐岩，工程地质条件差，龙瑞大断裂隐伏通过。土壤侵蚀强度中等，村寨分布较集中，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公路建设、水利水电建设、农村建房及陡坡垦植等。地质环境条件总体中等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低，但该区属城市发展中心，工程建设活动强烈，较易产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为主，对个别点进行工程治理

	地质灾害一般防治区(C)
	1298.10
	44.75%
	C
	1297.96
	芒市一般防治区
	区内海拔最低640m，最高处2800m，高差2200余米，地形切割50～1000m，地形坡度变化较大，表现在地貌上则为构造侵蚀、构造剥蚀高中山与河流堆积盆地相间分布。斜坡区域以全强风化岩为主，局部地段有半坚硬岩组分布，而山间河谷沉积盆地则以松散土体为主。斜坡区植被发育，覆盖率〉85%，河谷盆地以农业耕种为主，植被覆盖率较低。大部分区域距离断层带稍远，受断层影响一般，岩体结构面较发育，稳定性一般，残坡积厚度较大，土壤侵蚀程度总体一般。村寨分布较分散，地质环境条件总体中等-复杂，地质灾害风险性低-高，危害程度以小为主，局部中等。
	防治原则以监测预警和地质环境保护为主，对个别点进行工程治理或避险搬迁







[bookmark: _Toc137671417]四、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全市地质灾害现状及“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经验、问题总结和形式需要，本次规划将“风险调查、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和防灾能力建设”作为重点，以期达到全面构建芒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切实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的目标。
[bookmark: _Toc137671418]（一）调查评价
[bookmark: _Toc131872735][bookmark: _Toc137671419]1、巡查排查
（1）威胁对象主要是城乡居民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工作，由芒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完成。芒市自然资源局应主动联合专业技术支撑单位，做到“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并对汛中突发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应急调查处置，及时发现、排除、减少隐患点造成的威胁。每年4—5月，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排查隐患点现状，预测发展趋势，检查落实“两卡”发放工作情况，开展宣传教育等。每年6—10月，开展地质灾害汛中巡查，对地质灾害危险区标示牌、逃离路线指示图标和示意图、预警信号、避险地、避险设施等的安放位置和汛期监测工作内容、值班制度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检查指导，同时结合隐患点实际情况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每年11月，开展汛期结束后的核查，核查地质灾害现状及趋势，稳定性程度，为下一年度开展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2）责任主体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三查”工作，由对口主管部门督促指导责任主体完成。根据灾害隐患轻重缓急情况，定期或临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水利水电设施、公路、学校、矿山、旅游景区的地质灾害隐患开展专业排查，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和计划，及时将排查成果资料汇交各县市自然资源局备案。责任主体明确的地质灾害隐患“三查”费用由责任主体企业承担。
（3）遥感识别疑似隐患点核验
以综合遥感、无人机航摄、传统手段相结合，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源和隐患早期识别。技术支撑队伍紧密配合自然资源部遥感中心和省地质灾害隐患识别中心，对下发的疑似地质灾害隐患点（区）遥感识别信息，做好现场核验工作，并将核验结果整理、报送至云南省地质调查局，建立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长效工作机制。本次仅提出初步工作方案，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费用编制纳入省级方案中。2021年我市33个核验点已实施完成，2022年完成10个疑似隐患点的核查工作，2023—2025年每年按10个点工作量进行规划，“十四五”共规划完成73个点。
[bookmark: _Toc137671420][bookmark: _Toc131872736]2、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
精细化调查及风险评价工作主要包括遥感调查和地面调查两部分，按照相关要求，2023年底规划完成我市精细化调查工作，该项工作调查区总面积2900.56km2，重点调查区面积870km2，一般调查区面积2030.56km2，1:10000精细化调查面积290km2。
[bookmark: _Toc129078131][bookmark: _Toc137671421][bookmark: _Toc129077674][bookmark: _Toc129078700][bookmark: _Toc131872737]3、风险普查
2022年5月完成芒市1:5万风险普查工作。

专栏一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程规划表
	项  目
	数量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调查评价
	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市、县组织技术支撑队伍开展，加入隐患点风险评价，依据工作量纳入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考核，每年为一个工作周期。

	
	非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由相关主管部门督促责任单位完成。

	
	遥感识别疑似隐患点核验
	33（已实施）
	10
	10
	10
	10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技术支撑队伍开展，依据完成工作量纳入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考核，按照实际下达工作量计算，以上工作量为预计工作量，本次仅提出初步工作方案，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

	
	重点区域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
	精细化调查及风险评价工作主要包括遥感调查和地面调查两部分，预计2023年底完成。

	
	风险普查
	2022年5月完成。



[bookmark: _Toc137671422]（二）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31872739][bookmark: _Toc137671423]1、群测群防
进一步完善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将新增隐患点及时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借助专家指导、科普培训等方法，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形成制度全面、网络面广、责任落实、人员到位、任务到点、信息畅通、反应迅速、效果显著的覆盖全县的群专结合综合性群测群防网络。
全市目前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均安排有监测员，“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隐患会有新增，同时也会有核销，现按在册数量进行统计估算，全市登记在册169个群测群防点，每个点配置两名监测员，同时需对监测员的监测设备更新或更换。
[bookmark: _Toc131872740][bookmark: _Toc137671424]2、普适型、专业监测
对不具备工程治理和近期避险搬迁条件的隐患点，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未规划和未实施搬迁、治理且不稳定的隐患区（段、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实施治理工程后，隐患仍不能消除或没有得到有效管控的区（段、点），实施治理工程后仍存在较大风险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隐患（段、点），综合运用GNSS、雨量计、泥位计、裂缝计等智能设备，开展普适型或专业监测预警工程建设，建成新型高效“技防+人防”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助力实现省、州、县三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全覆盖，完善新型高效的“群专结合、专群并重”监测预警和网络体系。
我市“十四五”规划期预计完成普适型监测预警设备安装118个点，其中：2021年完成普适型监测预警设备安装建设38个点；2022年完成建设任务量25个点，2023—2025年规划实施新建55个点和更换专业监测为普适型监测4个点。
普适型监测工程承建方三年服务期满后，仍需进行维护。维护工作暂以建设后的第四年计，维护数量逐年累加。全市目前已在维护期的有4个专业监测工程，三年维护期满后，规划更换为普适型监测设备，按普适型监测点进行管理；2020年、2021年完成的普适型监测工程维护期始于2024年，2022年安装完成的维护期始于2025年，往后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逐年累加。
[bookmark: _Toc137671425][bookmark: _Toc131872741]3、气象风险预警
降雨是我市地质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且多为直接诱发因素。建成县、乡（镇）、村的互联互通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体系，将地质灾害监测与气象风险预警联系起来，紧密合作州、县市气象部门，做好恶劣天气的监测和预警信号的发布工作，做到气象风险预警预报覆盖全域。在发出气象风险预警信号后，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纸、手机等载体，多渠道、多形式地将预警预报信息快速传递至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监测员、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以及驻地技术单位，确保预测预报信息发布准确、及时和全面。气象部门需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测和预警信息的发布，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一线的责任人或监测员要及时反馈预警效果，调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变化，根据效果反馈调整和优化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对变化强烈的区域进行加密监测和持续预警，助力建成集省、市、县三级基础数据、动态调查、远程会商及空间信息有机结合的信息技术支撑体系。
每年汛期，特别是6—9月，由各县市政府统一协调，组建由自然资源、水利、地震、气象、广播电视和通信等部门及相关领导参与的联席会议，对地质灾害监测信息、群众反映的地质灾害迹象和气象、水文、地震预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科学研究会商，及时预测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和灾种。
[bookmark: _Toc131872742][bookmark: _Toc137671426]4、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
近年来，随着工程治理及调查发现，多数地段工程仅对隐患点位置进行治理，效果不甚理想，在强降雨或其他条件下，周边风险区地段有可能产生新的隐患，因此应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思想，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研究，强化监测预警，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信息化、标准化，提升全社会地质灾害整体预控能力，把风险控制在地质灾害形成之前，有效避免重大地质灾害事件发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目前没有变形迹象但具有成灾风险的地区实施风险管控。探索地质灾害隐患点与风险区“双控”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要求，建立地质灾害“双控”工作体系与协调联动的管理运行机制已十分必要。
根据《2021年云南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试点区实施方案》的原则，县域内高、中风险区内除隐患点以外有人居住的区域均纳入双控区，双控区内的自然村作为风险防控对象，风险区主要防控措施为：
（1）风险点隐患排查
风险区汛前、汛中、汛后以村（社区)为单位，对每一个村民小组（自然村)、每一户住户开展地毯式、全覆盖的隐患排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排查重点包括：是否切坡建房，是否存在高挡墙、高边坡、高回填，是否位于沟道口，房前屋后排水是否畅通；坡前、坡后是否有开裂迹象，是否有坍塌隐患；房屋周边是否有高大树木、大竹篷等。对存在隐患的农户卧室床的摆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要将床铺不能摆放在房屋后山墙有风险的一旁落实到位。
（2）执行巡查员制度
汛中，在群测群防网络体系运行的基础上，建立村庄地质灾害风险巡查员制度，每个村（社区）委会落实1名巡查组织员（原则上由总支书记兼任），相临近的几个村民小组统一落实1名巡查员，其遴选工作参照监测员遴选程序落实，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后报县自然资源局备案。每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巡查组织员负责组织行政村域内各小组（自然村）巡查员对村民居住点的坡前、坡后开展巡查，对发现的地质灾害灾（险）情、地质灾害隐患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避险，相关信息第一时间上报，相关职能部门按照隐患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置，形成工作闭环。
（3）做好巡查组织员、巡查员的管理、培训和演练
充分借鉴监测员管理模式，结合实际对巡查组织员、巡查员进行严格管理，充分发挥巡查组织员、巡查员的作用，最大限度避免风险区遭受地质灾害损失，对不称职、不履职的巡查员应及时更换，增补符合条件的人员。
抓好巡查组织员、巡查员及风险区群众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防灾避灾、灾后自救能力。各村（街）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的力量，加强宣传。通过电视、广播等多种渠道，采取播放专题片、开辟专栏、制作专题、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单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法律法规和防灾救灾常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防灾意识和防灾救灾能力。
在“十四五”期间，我市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主要措施参照《盈江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实施方案（试行）》执行，以风险区内各自然村为单位安排巡查员，以行政村为单位安排巡查组织员。规划2025年开展实施，初步共45个村委会纳入风险管控，设置巡查组织员及巡查员，配备巡查及记录设备，巡查组织员及巡查员纳入气象预警网络。
[bookmark: _Toc137671427]（三）工程治理
[bookmark: _Toc131872744][bookmark: _Toc137671428]1、工程治理项目
按照全面规划与重点防治相结合，以及分批次有序实施的原则，本次规划工程治理项目主要包括因局部地质环境条件改变导致地质灾害稳定性降低、威胁情况加重且紧急而又无法实施搬迁，也无法自然稳定的地质灾害隐患。
本次规划工程治理项目主要包括因局部地质环境条件改变导致地质灾害稳定性降低、威胁情况加重且紧急而又无法实施搬迁，也无法自然稳定的地质灾害隐患。
2021年～2025年，全市共规划完成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20个，其中特大型项目1个、大型项目2个、中型项目8个、小型项目9个。规划2021年实施4个，规划2022年实施2个，2023年实施4个，2024年实施4个，2025年实施6个。见附表2。

专栏二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规划表
	项  目
	数量

	
	合计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监测
预警
	群测群防
	169个点
	169
	169
	169
	169
	169

	
	
	
	按照实际台账和相应要求开展工作，以上工作量为预计工作量。

	
	普适型监测
	118
	38已完成
	25已实施
	30
	14
	11

	
	
	
	①已有监测项目：持续完善运行维护，提升监测精度和预警效果；②规划监测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依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趋势和稳定程度调整实施顺序。

	
	监测工程维护
	
	专业4个
	专业4个
	专业4个
	普适型44个
	普适型69个

	
	气象风险预警
	
	常态化做好与气象局、通信部门的组织联动。

	
	隐患和风险“双控”
	
	
	
	
	
	45

	
	
	
	2025年开展，工作量可依据风险区划成果和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以上工作量为预计工作量。



[bookmark: _Toc137671429][bookmark: _Toc131872745]2、延续配套治理项目
延续配套治理项目指已经实施并完成验收的工程治理项目，同一隐患点其治理工程因自然条件而局部损毁影响工程防治效果需修复的，或是同一隐患区块有新增地质灾害体并造成威胁和危害的，或是因为项目设计时的技术无法满足当前相关技术要求，需要增强防治工程的项目。
本次规划，全市共有延续配套治理项目2个，其中小型项目1个，规划2023年完成；中型项目1个，规划2024年完成。见附表3。
[bookmark: _Toc137671430][bookmark: _Toc131872746]3、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
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工作应根据地质灾害特征、工程结构特性等明确各（类）项目管护要点。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由芒市自然资源局监管，在竣工验收合格后，由芒市自然资源局根据工程所在区域、保护对象、受益主体等情况，在15个工作日内指定工程后期管护单位，签订工程管护移交协议，办理相关移交手续。工程管护的重点为泥石流停淤工程清淤、水毁工程修复、截排水沟清淤和损坏修复等。
[bookmark: _Toc137671431][bookmark: _Toc131872747]4、突发性应急排险、治理工程
突发性地质灾害具有不可预见性，且每年均有发生，尤其是受地震、强降雨影响而产生的地质灾害应急排险、抢险处置措施等，该项工作主要按当年的应急预案执行。
专栏三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规划表
	序号
	项  目
	数量

	
	
	合 计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6
	工程
治理
	工程治理
	20个
	4
	2
	4
	4
	6

	
	
	
	
	按照项目规划表执行，可依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发展趋势和稳定程度调整实施顺序。

	
	
	延续配套治理
	2个
	0
	0
	1
	1
	0

	
	
	工程管护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安排。

	
	
	突发性应急工程治理
	根据每年实际情况开展应急排险工作。



[bookmark: _Toc137671432]（四）避险搬迁
在“十三五”期间已将大部分集中连片的、威胁较严重的因灾搬迁项目实施完成，但目前仍有因灾搬迁需要且村民搬迁意愿强烈的村寨，以及规模较小的居民区（一般仅有几户居民）。
“十四五”期间，全市共规划避险搬迁294户1225人。2021年规划实施86户搬迁，规划2022年实施33户，2023年实施19户，2024年实施56户，2025年实施100户。见附表4。
[bookmark: _Toc137671433]（五）综合整治
全市地质灾害具有点多面广、单点规模小、突发性强的特点，一些相对集中连片的区域也基本完成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立足实际，本次规划暂不列综合整治项目。
[bookmark: _Toc137671434]（六）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系统已初步建设完成，其主要是在基础地理、地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叠加地质灾害空间信息和防治管理信息专业数据库以及在省、州两级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和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之间实现宽带网路联接，以保证应急救灾信息传输渠道的畅通和防灾减灾基础信息的共享。
在驻县专业队伍的指导协助下，对境内突发性地质灾害分布和灾情信息的图、数一体化管理与灾害实时速报；驻县队伍按照《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做好地质灾害隐患“三查”、监测预警与信息平台运行、灾（险）情报送、宣传培训、应急演练、应急值守、应急会商与救援、搬迁避让选址、治理工程项目检查等技术支撑工作。
[bookmark: _Toc137671435]（七）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以市人民政府为主导，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的巡查排查、应急调查、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积极探索和推进落实基层组织、学校、新闻媒体等开展宣传教育和演练的运行机制。
每年集中进行专业培训2次，县市级应急演练1次，乡镇应急演练1次，地质灾害基础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则视情况不定期、不定点、向全民进行，利用电视、广播、网络、通讯等手段提高全民识灾、防灾、减灾、避灾的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137671436]（八）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建设
立足我市实际，在云南省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健全完善小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避险移民搬迁项目管理办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人员管理考核办法，制定地质灾害综合整治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调查、危险性评估，预警预报，防灾预案、灾情速报、应急反应，险情巡查、汛期值班、专项资金管理等各项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规范化。
此外还需联合农业农村局，制定与切坡建房等相关的用地申报、审批等制度，从制度上遏制建设开挖引起的地质灾害隐患。
[bookmark: _Toc137671437]（九）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规划区内地质灾害相关调查评价结果，在当地的国土空间规划、乡村规划与用途管制中，落实地质灾害的管控措施与要求；工程建设、资源开发、生产经营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履职，落实防治主体责任。
[bookmark: _Toc137671438]（十）防灾减灾机制建设
坚持执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化、扁平化防治工作新格局，强化上下统一、分级负责的政府责任体系，全面落实政府主导、行业共治、全民参与的防治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137671439]五、资金筹措
[bookmark: _Toc137671440]（一）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资金匡算结果
根据我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措施及资金匡算，我市“十四五”期间共投入地质灾害防治资金10235.91万元，各项防治措施及预计资金投入情况如下（表5-1）：
各级发展改革、工信、住建、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水务、 文化旅游、能源等部门和领域工程建设或运营过程中，引发或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防治及费用投入，由各责任主体负责，不在本次规划费用匡算内。
[bookmark: _Toc137671441][bookmark: _Toc131872757]1、调查评价
主要包含制度化的“三查”、应急调查，以及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工作。其中：“三查”和应急调查工作属驻县联乡工作范畴，不再单独列支费用；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包括地面调查和遥感调查，共匡算资金326.80万元；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匡算资金48.78万元；遥感识别隐患现场核验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费用编制纳入省级方案中。

表5—1  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措施及年度经费匡算统计表
	序号
	项  目
	经 费（万元）

	
	
	合 计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调查评价
	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0
	芒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经费计入技术支撑网络体系经费。

	
	
	非自然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
	0
	由相关主管部门督促责任单位完成，经费由责任单位予以保障。

	
	
	遥感识别疑似隐患点核验
	0
	0
	0
	0
	0
	0

	
	
	
	
	本次仅提出初步工作方案，相关工作由省技术指导中心负责，费用编制纳入省级方案中，本次不做费用匡算。

	
	
	重点区域精细化调查与风险评价
	326.8
	地面调查经费289.08万元，综合遥感经费37.72万元

	
	
	风险普查
	48.78
	根据各县签订项目合同价款，2021年风险普查预算资金48.78万元。

	2
	监测预警
	群测群防
	328.5
	65.7
	65.7
	65.7
	65.7
	65.7

	
	
	
	
	登记在册169个隐患点，每个点配置两名监测员，每人每年1500元。更换设备费简易监测设备15万/年进行匡算。

	3
	
	普适型监测
	1020
	380
	200
	240
	112
	88

	
	
	
	
	①2021年实施38处普适型监测，投资380万元；②2022-2025年普适型暂按8万元/处进行匡算。

	
	
	维护费用
	198
	12
	12
	12
	66
	96

	
	
	
	
	①专业监测工程维护根据已实施方案，前三年每个点按3万元匡算，三年期满后更换为普适型监测设备。②普适型监测工程后期运行维护费每个点每年按建设投资的15%计算。③2020年、2021年完成的普适型监测工程维护期始于2024年，2022年安装完成的维护期始于2025年。

	4
	
	气象风险预警
	25
	5
	5
	5
	5
	5

	
	
	
	
	年度经费5万元/年。

	5
	
	隐患和风险“双控”
	18
	　
	　
	　
	　
	18

	
	
	
	
	规划2025年开展实施。

	6
	工程治理
	工程治理
	6393.23
	1585.71
	260.54
	2195.98
	1246
	1105

	
	
	
	
	按照项目规划表（附表2）计算。

	
	
	延续配套治理
	224
	0
	0
	82
	142
	0

	
	
	工程管护
	180
	0
	0
	60
	60
	60

	
	
	
	
	县市年度经费按照完成的工程治理项目台账计算，费用由各级政府配备，分三年完成工程管护经费的下发。

	
	
	突发性应急工程治理
	250
	50
	50
	50
	50
	50

	
	
	
	
	根据以往情况，初步按每年50万元进行匡算

	7
	避险搬迁
	882
	258
	99
	57
	168
	300

	
	
	
	按照项目规划表（附表4）计算。

	8
	综合整治
	0
	0
	0
	0
	0
	0

	
	
	
	十四五期间，暂不规划综合整治项目。

	9
	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201.6
	40.32
	40.32
	40.32
	40.32
	40.32

	
	
	
	芒市年度经费40.32万元/年。

	10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140
	28
	28
	28
	28
	28

	
	
	
	按每年28万元进行匡算

	合计
	10235.91
	　



[bookmark: _Toc131872758][bookmark: _Toc137671442]2、监测预警
主要包括：群测群防、普适型（专业）监测及后期维护、气象风险预警、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匡算资金共约1589.5万元。
[bookmark: _Toc131872759][bookmark: _Toc137671443]3、工程治理
包括规划立项工程治理项目、延续配套治理项目和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突发性应急治理工程四个方面。根据野外调查初步估算工程量，按当前物价及相关概（预）算标准，进行投资匡算，最终预计工程治理资金约7047.23万元。
[bookmark: _Toc137671444]4、避险搬迁
全市“十四五”期间规划因灾搬迁169户1225人，预计投入资金约882万元。
5、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根据《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芒市驻县联乡工作经费为40.32万元/年，规划期预计总投入201.6万元。
6、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每年集中进行专业培训2次，县市级应急演练1次，各乡镇应急演练1次，规划期预计总投入140万元。
（二）资金来源
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的落实是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条件，地质灾害防治公益性强，本规划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均来源于各级财政专项资金。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云南省自然资源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云南省地质灾害监测员和监测员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德宏州自然资源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等有关政策的规定，规划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省、州、县市四级财政下发专项资金，同时可协调整合乡村振兴等相关资金的参与，多举筹措经费。
1、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①将因自然因素造成的特大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重点区域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等综合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建设，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及应急测绘保障等工作，确认为中央、省以及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②将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确认为省级财政事权，由省级承担支出责任。
③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其他地质灾害（大型、中型及小型）综合治理、搬迁避让，全省地质灾害调查与风险评价、隐患排查巡查核查、应急救援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预警、气象风险预报预警的建设与监督管理，确认由省、市、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
④自然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和地质灾害防治主管部门经常性工作费用，列入县级人民政府财政计划；因工程建设、采矿等人为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治理费用，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由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承担。
⑤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等工程项目，按出资比例享受治理成果。
全市各项规划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如下（各级财政支出明细见下表5—2，各级财政分摊比例最终按正式发布的《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1）调查评价资金
①地质灾害隐患巡查排查、应急调查工作属驻县联乡工作范畴，不再单独计列经费；
②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工作由省厅统一组织实施，经费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责。
③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由省厅统一组织实施，经费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责。

表5—2  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期各级财政支出明细表
	序号
	规划措施
	匡算经费（万元）
	各级财政支出（万元）

	
	
	
	中央
	省级
	州级
	县级

	一
	1
	调查评价
	巡查排查
	不再单独计列费用
	　
	　
	　
	　

	
	2
	
	精细化调查和风险评价
	326.8
	163.4
	163.4
	　
	　

	
	3
	
	地质灾害风险普查
	48.78
	48.78
	　
	　

	二
	1
	监测预警
	群测群防
	328.5
	　
	　
	219
	109.5

	
	2
	
	普适型监测工程建设
	1020
	1020
	　
	　
	　

	
	
	
	监测工程后期维护
	198
	99
	99
	　
	　

	
	3
	
	气象风险预警
	25
	　
	　
	　
	25

	
	4
	
	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
	18
	9
	9
	　
	　

	三
	1
	工程治理
	规划立项工程治理项目
	6393.23
	4794.92
	438.85
	1159.46

	
	2
	
	延续配套治理项目
	224
	　
	168
	16.8
	39.2

	
	3
	
	已建治理工程运行管护
	180
	　
	135
	13.5
	31.5

	
	4
	
	突发性应急治理工程
	250
	　
	187.5
	18.75
	43.75

	四
	　
	避险搬迁
	882
	　
	882
	　
	　

	五
	　
	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
	201.6
	　
	100.8
	　
	100.8

	六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
	140
	　
	　
	　
	140

	合计
	10235.91
	7879.80
	706.90
	1649.21



（2）监测预警资金
①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地质灾害监测员和监测员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国土资〔2014〕28号）的规定，群测群防工作资金由州、县两级财政专项资金保障，州级财政安排部分不得低于监测员补助经费总额的2/3，县级财政安排部分不得低于监测员补助经费总额的1/3；
②普适型监测工程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额保障，后期运行维护资金由中央和省财政共同承担；
③气象风险预警工程由县级财政资金保障；
④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实施资金由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资金负责。
（3）工程治理资金
①规划立项的特大、大、中、小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资金由中央、省、州、县四级财政专项资金共同承担，省级以上财政支持75%，州、县两级财政共承担25%，其中：中型以上项目州级财政承担30%，县级财政承担70%，小型项目县级承担100%；
②延续配套治理项目资金原则上按上述规划立项的项目等级进行财政事权层级和比例的划分，省级财政支持75%，州、县两级财政共承担25%，其中：州级财政承担30%，县级财政承担70%；
③已建项目后期运行管护资金由省级财政支持75%，州、县两级财政共承担25%，其中：州级财政承担30%，县级财政承担70%；
④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排险、抢险治理工程资金由省级财政支持75%，州、县两级财政共承担25%，其中：州级财政承担30%，县级财政承担70%。
小型项目中央省级补助后，差额部分州级不承担支出责任，由项目所在地县市承担，中型及中型以上项目中央省级补助后，差额部分由州、县两级共同承担，其中：州级承担30%，县级承担70%。州级配套资金根据项目获批上级资金情况，逐年纳入预算解决。
（4）避险搬迁资金
避险搬迁项目可整合乡村振兴等相关工程资金进行，属自然资源领域地质灾害防治财政事权资金，目前由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承担。
（5）完善技术支撑网络体系资金
该项工程已在有序实施，具体按《云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实施。县级技术支撑费用由省级财政承担50%、县级财政自筹50%。
（6）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演练资金
地质灾害防治宣教与应急演练工作资金均为县级财政自筹。
2.、资金构成及使用
（1）资金模块的组成
十四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将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第二部分是省级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第三部分是市、县区的自筹资金。原本由切块资金支持的事项，现在全部转变为按照项目法申报专项资金，其列支渠道调整到省级专项与地方自筹资金中。
（2）资金使用
中央专项资金、省级专项资金由省级统筹使用，主要用于配套大型及以上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补助中小型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因地质灾害搬迁避让和本级负责的区域性基础性调查评价、支持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能力建设、防治科研等。
六、防治效益
（一）社会效益
《规划》的实施，可不断强化全民识灾、防灾、减灾、避灾的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通过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并减缓和消除部分地质灾害威胁和危害，从主观和客观上均能有效保障隐患点和风险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重要财产安全，为全市社会和谐、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奋进提供地质安全保障；也进一步体现了党和各级政府“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二）经济效益
《规划》实施后，至2025年底，通过10235.91万元防治资金的投入，使6390人的生命和22000万元的财产得到有效保障，其投保比较为可观。通过工程治理，还可控制住危害性大的、破坏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避免地质灾害带来不良影响而造成间接经济损失，为居民的安居乐业提供安全保障，保证当地的经济开发建设正常进行。
（三）生态环境效益
地质灾害是一种自然的地质破坏现象，其发生除会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同样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实施工程治理，可对已发生的地质灾害区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或防止地质灾害发生而产生破坏作用；实施搬迁避让，可减少人类活动对隐患点的影响，降低灾害发生的风险，或增加灾害发生后的自然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规划》的实施，对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七、保障措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系统性强，涉及面广，组织、协调、管理难度大，仅仅依靠政府或主管部门是很难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面、高效地完成的，必须通过制度制约，从统一领导、加强协调，整合资源、部门联动，明确责任、严肃惩处，保证投入、追踪问责等方面加以保障，才能保证全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顺利实施。
（一）完善法规体系
进一步健全完善与《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出台符合芒市实际的地方专项管理规章、制度或实施细则，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完善地质灾害调查、危险性评估、预警预报、防灾预案、灾情速报、应急反应、险情巡查、汛期值班、专项资金等各项制度，并严格监督执行，实现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规范化。
（二）统一领导、加强协调
坚持自上而下的高效有序管理体系，芒市市长为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负具体责任。芒市人民政府主导，芒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各乡镇国土所具体负责本乡镇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职能部门之间加强沟通与合作，各乡镇之间加强经验交流和学习。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队伍建设，根据工作增加人员配置，做到定人、定岗、定责，鼓励在岗人员开拓创新，认真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三）整合资源、部门联动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与地质灾害防治专业队伍、科研机构、专家及相关专业院校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依靠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力提升我市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水平。加强与水利、防震减灾、气象、广播电视和通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整合相关资金、资料和设备资源，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做到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发改、工信、水务、交运、住建、林草、教体、卫健、文旅等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指导本行业内单位和项目业主，切实做好地质灾害调查评估、监测预警、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等工作，不断加强行业内工程施工、生产经营的组织管理，有效减少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农村民居地表安全工程、新农村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建设前与芒市自然资源局协商，尽可能避免因工程建设引发新的地质灾害。
（四）保证投入、追踪问效
严格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的“谁引发、谁治理”原则，对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引发者出资治理；对于自然产生的或引发责任主体难以明确的地质灾害，坚持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合理分担的原则，筹集治理资金。市政府应根据各级财政事权层级划分及分担比例，把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项经费纳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积极筹措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并建立专户，确保防治资金专款专用。全社会参与监督管理，保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对松懈怠慢行为追究相关领导责任，情节严重者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加强技术保障
1.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工程治理、避险搬迁等项目的实施，离不开具有相关资质的技术单位的支持，各项（类）工作在委托资质单位时应充分考虑资质单位在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综合技术能力、地方工作经验、同类项目业绩、行业信用等，合理选择合作队伍是确保各类项目按时、按质完成的前提。
2.严格执行项目的相关审批手续，对于需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项目必须由相关资质单位完成评估工作。对于需事前规划的项目，相关部门须加强对规划及后期工程建设实施的监管，以尽量减少建设工程遭受、诱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风险。
3.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优先引进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业技术和经验的人才，增强我市地质灾害防治队伍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素质，为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技术保障。
4.加强与技术单位的合作，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新动力，建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逐步将地质灾害调查、预报、监测以及防治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引用到实际工作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作为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水平的动力。
（六）加强宣传教育
各级党委政府应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做好事前的宣传引导，积极做好本部门和基层领导干部、监测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人员素质，逐步实现培训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利用农闲、赶集、土地宣传日等时间，采取电视、广播、板报、标语、新媒体大力宣传防灾避灾知识，增强群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增强全民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意识和信心。充分调动全民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积极性。
附  则
本《规划》经芒市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
本《规划》由芒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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